关于印发《济宁市应急管理局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工作规程》的通知

各县（市、区）应急局，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局:

现将《济宁市应急管理局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1年7月 8日

济宁市应急管理局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根据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列入《济宁市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范围内的行政许可、其他权力等依申请的行政事项，适用本规程。

 对列入市县同权范围的行政许可事项，县（市、区）应急局按照本规程办理。

    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事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构出具、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者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材料。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事项时，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市应急管理局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核查方式分为内部核查、免予核查和线下核查三种。其中，原开具单位为应急部门的，实行内部核查；应急管理部公告取消的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爆破单位许可证或者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免予核查；其他证明事项，实行线下核查。

第五条 局许可服务窗口要编制、补充、完善行政事项办事指南，明确通过告知承诺制办理的各项要求、程序及选择承诺后中途退出流程等，并向社会公开。
    第六条 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承诺、无法承诺，或者申请人选择承诺后在行政事项办结前有合理理由申请退出并经行政机关审核同意撤回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要求的证明材料。

    第七条 局许可服务窗口要制定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并在办事场所、网站、新媒体等平台公示，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索取或者下载。
    第八条 局许可服务窗口在收到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行政事项的办理申请后，应当向申请人告知下列内容：
（一）行政事项、证明事项名称、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二）证明内容或者办理行政事项应当具备的条件和材料要求；
（三）申请人承诺方式、时限；
（四）行政机关的核查权力、方式；
（五）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 
（六）承诺书是否需要公开及公开范围、时限；
（七）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办理方式；
（八）行政机关认为应该告知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申请人自愿选择按照告知承诺制办理行政事项的，应当在被告知的期限内，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愿承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相关条件；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
（五）所作承诺为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
    第十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办事指南或者行政机关告知的要求，当场或者在规定期限内向行政机关提交承诺书。承诺书经申请人签章后生效。行政机关不得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承诺内容的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局许可服务窗口要按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的核查方式、标准、时限等，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进行核查。
第十二条  对应急部门可以内部核查的事项，应当健全完善内部信息共享或者配合工作机制，简化核查流程。
第十三条 局许可服务窗口经核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承诺的相关条件的，进入下步办理程序；不符合的，告知申请人。局许可服务窗口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书面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提交证明材料，或者书面说明理由告知不予办理行政事项。
    第十四条 依法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探索信用等级分档、分类管理。在受理行政事项申请时，要核查申请人信用记录和有无其他违法行为，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第十五条 局许可服务窗口在办理行政事项时，发现申请人有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作出不予受理、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不予行政许可、撤销行政决定等决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六条 对免予核查的事项，有关监管、执法科室要建立日常执法台账，运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互联网+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加强日常监管。
第十七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济宁市应急管理局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 

2.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告知书   

3.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告知书

4.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告知书

5.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告知书

6.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告知书

7.危化品经营许可告知书

8.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告知书

9.申请人承诺书
附件1

济宁市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
	事项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及编码
	原开具单位
	核查方式
	备注

	1
	安全资格证明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首次申请、变更）3700000125001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变更）3700000125012
	
	
	

	3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首次申请、变更）3700000125002
	
	
	

	4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首次申请、变更）3700000125011
	
	
	

	5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批发）（首次申请、变更）3700000125013
	
	
	

	6
	培训合格证明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3700000125012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7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批发）3700000125013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8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1
	
	
	

	9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2
	
	
	

	10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3700000125011
	
	
	

	1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3700000125012
	
	
	

	12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1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13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2
	
	
	

	14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延期）3700000125011
	
	
	

	1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延期）3700000125012
	
	
	

	16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批发）（延期）3700000125013
	
	
	

	17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1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18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2
	
	
	

	19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延期）3700000125011
	
	
	

	20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延期）3700000125012
	
	
	

	21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批发）（延期）3700000125013
	
	
	

	22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2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23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3700000125011
	
	
	

	24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3700000125012
	
	
	

	25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批发）3700000125013
	
	
	

	26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2
	国家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
	内部核查
	　

　

	27
	
	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3700001025003
	
	
	

	28
	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明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2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29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3700000125011
	
	
	

	30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3700000125012
	
	
	

	31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审查证明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批发）3700000125013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32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3700001025003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3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3700001025003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34
	体检证明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3700000125010
	医疗机构
	线下核查
	　

	35
	考试合格证明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3700000125010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36
	从事特种作业证明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3700000125010
	应急部门
	内部核查
	　

	37
	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1
	自然资源部门
	免予核查
	　

	38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或者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3700000125001
	公安机关
	免予核查
	　


附件2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告知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29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要求，就办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事项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
1.行政事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2.证明事项名称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4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2.5 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明

2.6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7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二）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
1.1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1.2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依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0号），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1.3 应急预案经主管部门备案；

1.4 依法进行危化品登记；

1.5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依法进行备案；

1.6 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二级（含二级）以上；

1.7 自上次发证以来，未发证死亡事故
（四）申请人承诺免于提交的材料

1.根据应急部2019年第11号公告，申请人不再提交以下材料（无需承诺）

1.1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2.申请人作出承诺后，可免于提交以下材料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4 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明

2.5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6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五）承诺的内容与期限
1.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在   3日内提交如下证明材料： 不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声明  ；
2.申请人自愿作出符合条件的承诺的，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盖章）的承诺书（一式二份）。
    （六）核查方式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生效承诺书后，在 2 日内采取             内部核查方式对申请人承诺内容进行核查。
    （七）申请人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事项时，发现申请人有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依法作出“不予受理、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不予行政许可、撤销行政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3  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根据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据实记入申请人诚信档案，共享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区分不同失信情形依法实施相应惩戒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八）承诺书不公开。
                                 行政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附件3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告知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29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要求，就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事项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
1.行政事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2.证明事项名称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4 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明

2.5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6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二）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
1.1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参加安全资格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安全资格证书；

1.2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依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1.3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报送有关部门备案；

1.4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依法进行备案；

1.5 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二级（含二级）以上；

1.6 自上次发证以来，未发证死亡事故
（四）申请人承诺免于提交的材料

1.根据应急部2018年第12号公告和2019年第11号公告，申请人不再提交以下材料（无需承诺）

1.1 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明

1.2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申请人作出承诺后，可免于提交以下材料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4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五）承诺的内容与期限
1.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在   3日内提交如下证明材料： 不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声明  ；
2.申请人自愿作出符合条件的承诺的，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盖章）的承诺书（一式二份）。
    （六）核查方式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生效承诺书后，在 2 日内采取             内部核查方式对申请人承诺内容进行核查。
    （七）申请人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事项时，发现申请人有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依法作出“不予受理、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不予行政许可、撤销行政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3  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根据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据实记入申请人诚信档案，共享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区分不同失信情形依法实施相应惩戒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八）承诺书不公开。
                                 行政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附件4
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告知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29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要求，就办理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事项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
1.行政事项名称

生产、经营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
2.证明事项名称

2.1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2.2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二）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第二章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
1.1 生产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依法进行危化品进行登记；

1.2 生产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依法取得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1.3 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依法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

（四）申请人承诺免于提交的材料

根据应急部2019年第11号公告，申请人不再提交以下材料（无需承诺）

1.1 生产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依法进行危化品进行登记；

1.2 生产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依法取得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1.3 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企业，依法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

（五）核查方式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申请后，在 当 日内采取             内部核查方式对申请人免于提交的材料进行核查。
                                 行政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附件5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

告知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29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要求，就办理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事项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
1.行政事项名称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认定

2.证明事项名称

2.1 体检证明

2.2 考试合格证明
2.3 从事特种作业证明

    （二）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
1.1 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以及其他疾病和生理缺陷；

1.2 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

1.3 连续从事本工种10年以上。

（四）申请人承诺免于提交的材料

根据应急部2019年第11号公告，申请人不再提交以下材料（无需承诺）

1.1 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以及其他疾病和生理缺陷；

1.2 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

1.3 连续从事本工种10年以上。

（五）核查方式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申请后，在 当 日内采取 内部核查方式对申请人免于提交考试合格证明、从事特种作业证明材料进行核查；体检证明由申请人出具健康承诺。
                                 行政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附件6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告知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29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要求，就办理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事项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
1.行政事项名称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2.证明事项名称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4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2.5 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证明

2.6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或者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证明
    （二）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
1.1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1.2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依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0号），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1.3 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二级（含二级）以上；

1.4 自上次发证以来，未发证死亡事故；

1.5 依法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矿山工程施工相关资质证书；
1.6 从事爆破作业的，依法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四）申请人承诺免于提交的材料

1.根据应急部2018年第12号公告，申请人不再提交以下材料（无需承诺）

1.1 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1.2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或者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
2.申请人作出承诺后，可免于提交以下材料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4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五）承诺的内容与期限
1.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在   3日内提交如下证明材料： 不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声明  ；
2.申请人自愿作出符合条件的承诺的，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盖章）的承诺书（一式二份）。
    （六）核查方式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生效承诺书后，在 2 日内采取             内部核查方式对申请人承诺内容进行核查。
    （七）申请人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事项时，发现申请人有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依法作出“不予受理、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不予行政许可、撤销行政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3  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根据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据实记入申请人诚信档案，共享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区分不同失信情形依法实施相应惩戒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八）承诺书不公开。
                                 行政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附件7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告知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29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要求，就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事项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
1.行政事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2.证明事项名称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4 培训合格证明

2.5 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明

2.6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7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二）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从事下列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不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
    (一)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
    (二)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
    （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
1.1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1.2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依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0号），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1.3 应急预案经主管部门备案；

1.4 企业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1.5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依法进行备案；

1.6 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二级（含二级）以上；

1.7 自上次发证以来，未发生死亡事故
（四）申请人承诺免于提交的材料

1.根据应急部2018年第12号公告和2019年第11号公告，申请人不再提交以下材料（无需承诺）

1.1 安全资格证明

1.2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1.3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证明

1.4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明

1.5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明

1.6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申请人作出承诺后，可免于提交以下材料

2.1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2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五）承诺的内容与期限
1.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在   3日内提交如下证明材料： 不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声明  ；
2.申请人自愿作出符合条件的承诺的，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盖章）的承诺书（一式二份）。
    （六）核查方式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生效承诺书后，在 2 日内采取             内部核查方式对申请人承诺内容进行核查。
    （七）申请人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事项时，发现申请人有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依法作出“不予受理、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不予行政许可、撤销行政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3  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根据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据实记入申请人诚信档案，共享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区分不同失信情形依法实施相应惩戒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八）承诺书不公开。
                                 行政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附件8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

告知书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29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市级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济政办发〔2021〕9号）要求，就办理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事项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内容告知如下：

    （一）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
1.行政事项名称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

2.证明事项名称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4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审查证明
2.5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6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二）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以下简称批发企业）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以下简称零售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分别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以下简称批发许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以下简称零售许可证）。

从事烟花爆竹进出口的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办理批发许可证。
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
1.1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烟花爆竹经营方面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1.2 仓库保管员、守护员接受烟花爆竹专业知识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其他从业人员经本单位安全知识培训合格；

1.3 应急预案经主管部门备案；

1.4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证明材料；

1.5 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二级（含二级）以上；

1.6 自上次发证以来，未发生死亡事故
（四）申请人承诺免于提交的材料

1.根据应急部2018年第12号公告和2019年第11号公告，申请人不再提交以下材料（无需承诺）

1.1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审查证明

1.2 安全标准化等级证明
2.申请人作出承诺后，可免于提交以下材料

2.1 安全资格证明

2.2 特种作业资格证明
2.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2.4 未发生死亡事故证明
    （五）承诺的内容与期限
1.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应在   3日内提交如下证明材料： 不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声明  ；
2.申请人自愿作出符合条件的承诺的，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盖章）的承诺书（一式二份）。
    （六）核查方式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生效承诺书后，在 2 日内采取             内部核查方式对申请人承诺内容进行核查。
    （七）申请人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事项时，发现申请人有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依法作出“不予受理、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不予行政许可、撤销行政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3  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根据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据实记入申请人诚信档案，共享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区分不同失信情形依法实施相应惩戒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八）承诺书不公开。
                                 行政机关（盖章）：
                                 经 办 人：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附件9

申请人承诺书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
证件类型及号码：

住址（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及号码：

联系方式：
申请人就申请办理 XXX  行政事项时需要提交的       XXX                          证明，作出如下承诺：
（一）基本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
（四）承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证明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